
2004年第 160號法律公告

《2004年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 (修訂)規例》

(經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章)第 43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5年 1月 1日起實施。

2. 無鉛汽油的規格

《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規例》(第 311章，附屬法例 L)附表 2現予修訂——
(a) 在 (b)段中，廢除 “0.015%”而代以 “0.005%”；
(b) 在 (g)段中，廢除 “42.0%”而代以 “35.0%”。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廖秀冬

2004年 10月 2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規例》(第 311章，附屬法例 L)附表 2，以
就汽車所用的無鉛汽油中硫的重量及芳香族碳氫化合物的體積的百分比訂定更嚴格的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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